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31樓
承辦人：李聖文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5054
傳真：(02)29646025
電子信箱：aq7401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24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水河計字第112052226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) 

下載檔案，共有5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JDQVVP）

主旨：轉知「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檢核基準及洪峰流量計算

方法」部分規定修正案，業經經濟部112年3月21日經水字

第11260201643號公告預告在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經濟部112年3月21日經水字第11260201643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次法規修正係針對線性開發案件，由原規定之簡易算法

修正為滿足特定要件得免檢核開發後排水出流洪峰流量、

免設置滯洪設施或免辦理基地淹水風險移轉之檢核，倘貴

局(處)後續辦理本市線性開發案件有出流管制設施維管之

考量，建請依修正後規定參辦。

三、副本轉知相關技師公會及聯合會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工務局、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、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
副本：社團法人台灣省水利技師公會、社團法人台北市水利技師公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

國水利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、台北市土木技師公
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、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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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臺灣省水土保持技師公會、社團法人臺北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
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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